




國立嘉義大學「半導體學程」修習要點（草案） 
112年 1月 16日 111學年度第 4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半導體人才之培育能力所需，提供學

生多元的發展及選擇，規劃半導體專業人才之培育課程與學程構想，特別

設置半導體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依據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由

本校理工學院成立半導體人才教育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學程委員會)負

責規劃及執行相關事宜。 

二、 本學程委員會設置委員七至十人，各系主任為當然委員，由理工學院院長

擔任召集人，並指定其中委員一人承辦相關業務。 

三、 申請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應通過本學程委員會之甄選，未通過甄選學生亦

可修習本學程課程，惟各課程之修習以具有學程資格之學生為優先。各課

程其它修習條件，依據授課教師要求訂定之。 

四、 本學程修習學分應修習至少 20 學分，其中必修基礎科目至少 1 門、必修進

階科目至少 3 學分；又 20 學分中至少有一門 3 學分選修課必須不屬於學生

主修、雙主修、輔系之必選修科目，且至少有 9 學分必須不屬於學生主修、

雙主修、輔系之必修科目，其餘必選修屬性於半導體學程規劃書中的課程

地圖規範之。 

五、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是否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內，由

其主修系所認定之。 

六、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各科成

績及格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七、 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

目學分總數，其學分總數應依本校學則辦理。 

八、 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經本學程委員會認定後，得向

教務處申請核發本學程修習證明書。 

九、 本學程學生通過甄選後，所修畢之預修學分得辦理抵免。 

十、 學生因修習本學程得依學校相關規定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以二年為限。

已具本學程修習資格，於本校升學者，得繼續修習本學程，其已修習之學

分數得合併計算。 

十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須經院課程委員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十三、 「半導體」學程修習申請流程： 

  



 

半導體學程申請流程圖 

 

 

 

 
1.申請進入流程 

繳交申請表 

繳交歷年成績單 

2.學程委員會審查 

審查申請者資格 

依申請者修課情況 

3.申請學分抵免/進入學程 

在公佈欄上公告錄取 

報教務處核備 

6. 完成學程 

教務處核備 

頒發學程證書   

4. 修習課程 

必修至少 4學分 

總共至少 20學分  

 

5. 審查學分 
   

符合 

不符合 

通知補

修學分 

符合 



國立嘉義大學「半導體學程」規劃書（草案） 
112年 1月 16日 111學年度第 4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學程名稱：國立嘉義大學半導體學程 

二、設立宗旨：國立嘉義大學為強化半導體專業人才之培育能力所需，提供學

生多元的發展及選擇，規劃半導體專業人才之培育課程與學程構想，特別設

置半導體學程。  

三、教育目標：本學程呼應國家半導體發展願景，並據以制定跨領域半導體人

才培育之教育目標，研訂出有效實踐教育理想的目標規劃，並據以發展出

課程規劃策略與實施原則： 

 (一)培育具基本理工基本素養之人才。 

 (二)培養具半導體技術之專才。 

 (三)培育具跨領域視野之人才。 

四、預期成效： 

 預期透過本學程的修習，可讓學生具備基礎半導體能力，強化學生實務能

力與知識和就業競爭力。 

五、核心能力： 

 (一)基本的半導體專業知能。 

 (二)獨立解決問題的思考能力與執行力。 

 (三)科學與工程跨領域協調力。  

六、課程地圖： 

學程科目類型 科目名稱[開課單位] 備註 

必修基礎科目 1. 電路學[機能系] 
電路學(I) [電機系、電物系] 

電工學[生機系] 

 

2. 電子電路學 [資工系]  

 

3. 電子學[機能系] 
電子學(I) [生機系、電機系、電物系] 

電子學(II) [電物系、電機系] 
電子學(III) [電機系] 
 

4. 電子學實驗(I) [生機系、電機系、電

物系] 

電子學實驗(II) [電機系、電物系] 

電子電路學實習[資工系] 

1.至少修一

門 (1~3 學

分)。 
2.其餘多修

習的課程

可當作選

修課程學

分。 



學程科目類型 科目名稱[開課單位] 備註 

邏輯設計實驗[電機系] 

電子學實驗[機能系]  

數位系統實習[資工系] 

電工學實習[生機系] 
 

5. 數位邏輯[電物系] 

邏輯設計[電機系] 

數位系統[資工系] 

數位控制[機能系] 
 

必修進階科目 1. 半導體工業技術[電物系] 

半導體製程技術導論[電物系]  

 

2. 半導體製程技術[機能系] 

半導體產業實務及應用[機能系] 

 
3. VLSI導論[電機系] 

 

4. 數位積體電路設計導論 [資工系] 

 
5.半導體技術與生物感測器[生機系] 
 

至 少 3 學

分。 

選修科目 1. 普通物理學、普通物理學實驗、電路

學、普通物理學 (I)、普通物理學

(II)、普通物理學實驗(I)、普通物理

學實驗 (II)、普通化學、普通化學

(I)、普通化學(II)、普通化學實驗、

普通化學實驗 (I)、普通化學實驗

(II)、有機化學(I)、微積分(I)、微積

分(II)、基礎程式設計[本校各學系] 

 

2. 程式語言、程式設計[資工系] 

儀器自動控制[電物系] 

 

3. 半導體元件物理(I) [電物系] 
半導體元件物理 (II) [電物系] 
半導體元件[電機系] 

固態電子元件導論[電機系] 

至少 14 學

分。 



學程科目類型 科目名稱[開課單位] 備註 

 

4. 電子系統冷卻概論[機能系]  

 

5. 固態化學[應化系] 

微奈米分析[應化系] 

應用化學研究技術導論[應化系] 

分子光譜學[應化系] 

高等物理化學(I)[應化系] 

 

6. 線性規劃[應數系] 

作業研究[應數系] 

品質管制[應數系] 

 

7. 生物微機電技術[生機系] 

微奈米系統設計[生機系] 

分析化學與生機應用概論[生機系] 

 

備註：本學程應修習至少 20 學分，包括「必修基礎科目」至少 1 門，

「必修進階科目」至少 3學分。 

 

七、產業連結說明： 

    台灣半導體產業擁有完整的晶圓製造技術，奠定了全球的重要地位。然

而半導體產業對人才的需求也因而增加，為了提升台灣半導體人才的質

與量，本院配合國家政策積極投入半導體人才培育，提供修習本學程之

學生能具備清楚且完整的半導體相關知識架構，協助學生接軌產業發展趨

勢，讓學生在進入職場前就能具備半導體領域的專業知識與競爭力，使其

在畢業後加速發揮所學，投入日益複雜的半導體製程發展，支持半導體

產業建立長期競爭優勢，以因應全球化競爭與挑戰。 

八、課程結構說明： 

(一)本學程修習學分應修習至少 20 學分，其中必修基礎科目至少 1 門、必

修進階科目至少 3 學分；又 20 學分中至少有一門 3 學分選修課必須不

屬於學生主修、雙主修、輔系之必選修科目，且至少有 9 學分必須不屬

於學生主修、雙主修、輔系之必修科目，其餘必選修屬性於半導體學程

規劃書中的課程地圖規範之。 

(二)本學程必修及選修課程名稱、學分數，得由相關系所就其專業課程提

報本學程委員會審核認定並載於上述課程地圖中。 



九、非正式課程規劃：半導體相關企業參訪與企業專家專題講座等方式。 

十、師資規劃：參與本學程的授課教師，以理工學院教師為主之外，亦擬邀

請半導體相關企業的實務工作者以業師身分應聘共同參與授課。 

十一、學習輔導：透過學程諸多課程的安排，學生可同時接觸到校內課程

教師的輔導，亦可接受產業業師的實務指導，學習輔導管道多元化。 

十二、就業輔導：校外參訪與業師共授可讓學生與半導體相關產業進行深入

接觸，讓學生與半導體相關產業彼此可相互瞭解雙方的需求與能力，

此舉將可強化學生畢業後之職場競爭力。 

 


